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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十三五”时期造林绿化实施方案 

 

为科学指导“十三五”时期造林绿化工作，2016年 8 月，

全国绿化委员会 国家林业局印发了《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

（2016-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深入分析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造林绿化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了各地的发展目

标。为贯彻落实北京市相关任务，特制定本方案。 

一、 总体思路 

（一）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和对北京工作的重要指示为统领，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对园林绿化的新要求，以

《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和“调转

结”园林绿化任务为指引，以全面推进城市副中心、新机场、

冬奥会和世园会、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绿化建设为重点，以

国家和市级林业生态重点工程为依托，以扩绿提质增效为基本

要求，统筹城市绿化、平原和山区营造林工作，为建设国际一

流和谐宜居之都奠定良好基础。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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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问题导向，实现统筹发展。针对全市森林资源的分

布不均、树种单一、结构失调问题，分类施策，大力推动规划

建绿、产苗增绿和乡村拓绿政策，城区注重挖潜增绿，平原地

区注重增量，山区注重增效，突出重点和区域特色，全面推进

造林绿化，加强京津冀区域绿化对接，实现统筹发展。 

2.坚持科技兴林，实现创新发展。依靠科技创新，促进政

策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加快造林绿化新材料、新技术

的集成推广，加大基础研究，攻关技术难点，提高造林绿化科

技水平和建设水平，提升造林绿化创新管理成效。 

3.坚持惠民就业，实现绿色发展。在政策导向和造林绿化

工程设计、施工、管护、经营等各个环节，体现兴绿惠民的思

路。倡导在生态功能为主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森林的休闲游憩、

绿色文化等多种功能，发挥森林综合效益，促进绿色发展。 

4.坚持精细管理，实现健康发展。建立健全绿地、林地、

林木养护管理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提升管理水平，提高

管护标准，巩固绿化成果，全面增强园林绿化资源的功能效益，

实现健康可持续经营发展。 

二、 建设目标 

到 2020 年，通过创新造林和管护机制，大力推动中心城

拆违建绿、平原地区挖潜增绿、一二道绿隔规划建绿、重点水

源保护区造林还绿、农村沟路河渠补绿插绿，持续扩大平原地

区森林资源总量，形成环绕城市的大尺度城市森林，推动宜林

荒山荒地全部绿化，进一步提升森林功能效益，提高山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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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努力形成与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相适应的首都园

林绿化生态格局。 

——森林覆盖率达到 44%，林木绿化率达到 60%。 

——森林蓄积量达到 1770万立方米。 

——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达到 7455亿元。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8.5%。 

——全市公园绿地 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85%。 

——全市人均公园绿地达到 16.5平方米。 

——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30%。 

三、 主要建设任务 

（一） 城市园林绿化 

1. 城市绿地建设 

建设任务：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腾退建绿，拆违建绿，代

征绿地回收建绿，充分利用城市拆迁腾退地和边角地、废弃地、

闲置地开展小微绿地建设等方式，多措并举实现多元增绿。推

进“三山五园”地区、首钢工业遗址改造地区、丽泽商务区、

未来科技城地区、西直河地区、南中轴地区、通州环球影城等

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建设。计划新增城市绿地 2556 公顷（3.83

万亩）。 

主要政策：城市绿化建设政策。 

年度安排：2016年 408公顷（6120 亩）；2017 年 600 公顷

（9000 亩）；2018-2020 年 1548公顷（2.32万亩）。 

（二） 平原地区造林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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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隔地区规划建绿 

建设任务：按照“一绿建成、全面实现城市化，二绿建好、

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积极推进城乡结合部建设。对

绿隔地区进行规划建绿，完成绿化任务 5 万亩。对功能疏解拆

迁腾退的空间更多的用于扩大绿色空间规模，随腾退实施造林

绿化，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推进一道绿隔城市公园环、二

道绿隔郊野公园环建设，力争新建 20 处公园。 

主要政策：以平原造林政策为基础，积极探索借鉴朝阳区

六个试点乡整体开发建设、50个重点村整体开发建设、大兴区

西红门“拆十绿八还二建三”模式、绿隔 3-5%产业用地政策等

政策机制。 

年度安排：2016-2017 年 1.8 万亩；2018-2020 年 3.2 万

亩。 

3. 平原地区重点区域绿化 

建设任务：充分利用平原地区废弃地、砂石坑、坑塘藕地、

撂荒地、退耕地等，加大京津保地区地下水严重超采区、重要

水源区退耕还林还湿力度，完善重要河流水系和通道绿色廊道

生态建设，实施绿化建设 15 万亩，进一步增加平原地区森林

湿地面积。 

主要政策：平原绿化政策。 

年度安排：2016年 4.4万亩；2017-2018 年 10.6万亩。 

4. 规模化苗圃建设 

建设任务：按照产苗增绿的原则，持续推进规模化苗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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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鼓励社会企业重点在六环路以外建设规模化苗圃，形成以

乔木树种为主体、布局结构合理、集约化程度高、功能效益显

著的现代化林木种苗产业。计划任务 4.5 万亩。 

主要政策：规模化苗圃政策。 

年度安排：2016年 3 万亩；2017年 1 万亩；2018-2020年

0.5 万亩。 

5. 现代高效节水果园绿化建设 

建设任务：创新投融资方式，吸引社会龙头企业投资建立

一批现代化高效节水果园，计划任务 5.26万亩。 

主要政策：北京果树产业发展基金及社会投资。 

年度安排：2016 年 1.26 万亩；2017-2020 年每亩实施 1

万亩。 

6. 农村“五边”绿化 

建设任务：支持和鼓励村民在农村沟、路、河、渠、村边

空地、荒地栽植生态林或经济树种，提高村庄绿化水平。支持

乡镇对镇区所在地周边实施绿化建设，建设环镇区森林防护

带。计划增加绿化面积 2.1万亩。 

主要政策：市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区级资金。 

年度安排：2016-2020年每年 4200 亩。 

    （三）山区造林绿化 

7. 荒山造林绿化 

建设任务：通过实施荒山造林、封山育林等多种形式的绿

化措施，对全市立地条件相对困难的 20 万亩荒山荒地进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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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增加森林资源，减轻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 

主要政策：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政策。 

年度安排：2016年 6 万亩；2017年 7.5万亩；2018-2020

年 6.5万亩。 

8. 密云水库库滨带水源保护工程 

建设任务：通过造林绿化修复密云水库库滨带植被群落结

构和覆盖率，改善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功能，增强水体净化能

力，达到保护水源、改善水质的目的。计划总任务 2.91万亩。 

主要政策：市基本建设投资。 

年度安排：2016 年 1.6 万亩；2017 年 1.15 万；2018 年

0.16万亩。 

9. 低效林改造和森林抚育 

建设任务：以提质增效为主要目标，对全市 100万亩低效

生态公益林进行改造提升，对 340 万亩中幼林进行抚育，并实

施封山育林 100万亩，调整林种组成、优化林分结构、提高森

林质量和功能效益，逐步构筑山区多林种、多树种、多层次、

多功能、稳定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建成生态与社会效益俱佳

的近自然森林，进一步提高山地森林的自然化程度和系统稳定

性。 

主要政策：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森林

健康经营项目等政策。 

年度安排：低效林改造：2016 年 6 万亩、2017 年 26.5万

亩、2018-2020 年 67.5 万亩；森林抚育：2016 年 60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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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 年每年 70 万亩；封山育林：2016年 11.7 万亩、2017

年 19 万亩、2018-2020年 69.3 万亩。 

（三）京津冀区域合作工程 

10. 张承地区京冀水源涵养林建设 

建设任务：进一步加大张承地区密云、官厅两库上游重点

集水区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持力度，加快荒山治理进程，重点推

进环京 6 县绿化建设，“十三五”期间实施绿化 50万亩，切实

增加张承地区森林面积，增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功能，提高

该区域整体生态建设水平，建设功能强大的京北绿色生态屏

障。 

主要政策：市财政投资每亩 1000元。 

年度安排：2016-2020年每年 10万亩。 

11. 坝上地区退化林分改造 

建设任务：配合国家发改委，会同河北省、天津市开展张

家口坝上地区退化林分改造任务，2014-2016 年完成改造

121.57 万亩，切实提升坝上地区生态屏障水平。 

主要政策：市基本建设投资 1.77亿元。 

年度安排：2014-2015 年 25 万亩，2016 年 96.57万亩。 

12. 京津保地区生态建设工程 

建设任务：依托“三北防护林工程”，以大兴新机场、永

定河、潮白河、北运河等重要区域为重点，在与燕郊、大厂、

香河、安次、固安、涿州相接壤的通州、大兴、房山等相关区

域，进一步加大造林绿化力度，因地制宜，因水制宜，建设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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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保地区大规模森林湿地。到 2020 年，使北京平原地区森林

湿地与天津、廊坊、保定三市规划建设的森林湿地有机链接，

形成京津保地区大尺度绿色板块和森林湿地群。 

主要政策：结合平原绿化、副中心绿化、新机场绿化等工

程项目实施。 

年度安排：按各具体项目年度任务确定。 

四、 重点区域绿化建设 

依托国家和市级重点生态工程政策，推进和保障城市副中

心等重点区域的绿化建设。 

（一） 城市副中心绿化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一

区（市行政办公区）、一城（规划 155 平方公里城区）、三环（环

市行政办公区森林景观带、环新城生态景观带、环区界生态过

渡带）、三网（滨水绿化景观网、交通廊道绿化网、健康休闲

绿道网）、四片（运河核心区、文化旅游区、宋庄文化创意产

业聚集区和环渤海高端总部基地园林绿化建设）、五镇（漷县、

永乐店国家级重点小城镇，台湖、西集市级重点小城镇和于家

务“四化同步”示范乡镇）、多园（城市公园、城市外围森林

湿地公园及镇村主题公园构成的城乡公园体系）”的空间布局，

以疏解非首都功能，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为重点，突出建设

集中连片的大尺度森林景观、互联互通的绿色生态廊道和南北

贯通的大规模湿地群，着力构建“绿带环绕、绿廊相连、绿块

镶嵌”的生态景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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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 年新增林地绿地约 5万亩、改造提升各类绿地、

林地约 15万亩，到 2017年，初步形成适应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园林绿化基础，到 2020年，城市副中心森林覆盖率达到 33%，

林木绿化率达到 36%；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51%，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90%，人均公园绿地达到 18平方米，基

本实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目标，成为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国

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示范区。 

主要政策：利用城市副中心项目投资政策。 

年度安排：按城市副中心三年行动计划实施。 

（二） 世园会、冬奥会会场及周边绿化 

围绕“举办一届非凡、精彩、卓越的奥运盛会”的要求，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统筹山区屏障、平原绿网和镇

村绿化，通过新增造林、改造提升、补植补种、增绿增彩、扩

量提质、优化景观、美化环境，使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景

观品质大幅提升，秋冬季景观丰富，绿色廊道完整贯通，可视

范围山体披绿增彩，城乡重点区域景观特色突出，区域森林覆

盖率达到 58.03%，为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提供强劲的生态景观保

障。 

主要政策：结合现有造林绿化工程政策，部分项目由市、

区立项投入。 

年度安排：按相关绿化规划实施。 

（三） 大兴新机场周边绿化 

按照国家发改委编制的《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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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关于生态环境建设思路，坚持生态优先，优

化生态安全格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生态廊道，加大营

造林和湿地恢复力度，建设成片森林和湿地，打造环保绿色的

临空经济区，形成林水相宜、绿色秀美、融合一体的生态格局。

重点任务：一是京冀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沿新机场周边、京冀

交界处建设大尺度防护林，划定生态保育空间，合理利用永定

河洪泛区恢复天然湿地，突出生态功能和景观功能，在京冀之

间形成一道绿色生态屏障。二是生态廊道建设。推进永定河绿

色生态河流廊道治理，改善河流生态环境，沿河道两侧各建设

500-2000 米景观绿带；沿京台高速公路两侧各建设 200-1000

米大尺度景观绿带，形成两条贯穿新机场临空经济区的生态廊

道，形成区域通风走廊，缓解区域大气污染。三是生态景观带

建设。按照京津冀低平原生态修复区建设要求，推进交通干线

两侧及农田林网建设。四是生态公园建设。加快临空经济区综

合生态公园建设，增加林木绿化面积，兼作应急避难场所。 

主要政策：结合现有工程政策，部分项目由市、区立项投

入。 

年度安排：按相关绿化规划实施。 

（四） 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绿化 

按照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要求和北京市

永定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行动计划，围绕新机场、世园会、冬

奥会、首钢遗址、官厅水库等重点区域绿化建设，以恢复永定

河林水相依的自然生态体系和构建景观优美的河岸景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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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实施造林绿化、森林质量提升和滨水森林公园建设，

山区段主要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森林健康经营等国家和市级

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实施荒山造林 14 万亩、低效林改造提升

34 万亩，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平原

地区，依托平原绿化、郊野公园建设、城市公园建设等工程项

目，对河岸绿化带进行补绿植绿增加绿量，新增造林 2.6 万亩，

对现有林分改造提升 1.38万亩，有条件的建设城市滨水公园、

郊野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建成生态景观优美的河岸绿色生态

带。到 2020 年，永定河北京段干流及相关支流规划区域绿化

面积进一步扩大，森林覆盖率提高 6.2个百分点，达到 40.5%。 

主要政策：造林绿化和森林质量提升结合现有工程政策，

各类公园建设争取市立项投入。 

年度安排：按照《北京市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绿化

建设方案》实施。 

五、 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 

为加强北京市“十三五”造林绿化任务的落实和推进，北

京市园林绿化局成立北京市“十三五”造林绿化建设推进领导

小组，由局长担任组长，主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相关业务部

门和各区园林绿化局负责人为成员，办公室设于市局造林营林

处，负责联络国家林业局造林绿化管理部门、协调本市各区园

林绿主管部门及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各区园林绿化部门成立

造林绿化工作领导组织，制定相关任务分解方案，共同推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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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造林绿化任务，形成全市园林绿化系统造林绿化工作领导机

制。市、区两级政府签订《2016-2020年绿化目标责任书》，落

实目标和责任。 

（二） 完善政策机制，保障资金投入 

坚持政府主导，建立生态建设投入长效增长机制，发挥政

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创新政策机制，采取多种方式，积极

吸引社会资金、民间资本投入造林绿化建设；市区两级园林绿

化主管部门围绕任务目标，积极协调本级发展改革、财政部门，

健全相关造林绿化投资政策，统筹安排市级财政支农专项资

金，保障国家和市级重点项目资金投入。 

（三）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质量监督 

进一步健全完善重点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在项目管理程

序、建设标准、资金管理、验收要求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努力

推进用制度定程序、用制度管项目、用制度促效益。加强规范

管理，构建园林绿化规范标准体系，构建园林绿化基础数据平

台，服务于园林绿化的决策、建设、管理。推行重点工程项目

招投标管理、工程监理制，规范质量监督。利用高新技术手段

加大对园林绿化资源的监测监管。 

（四） 注重科技支撑，强化人才培训 

充分发挥首都人才智力优势，加强基础性造林营林科学研

究，推进干旱区、困难立地造林等难点、重点问题攻关，树立

全周期森林经营理念，不断适应智慧林业发展的新需求。加强

造林营林人才队伍建设，定期开展管理技术培训，提高业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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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和技能素质，培养生产科研综合型人才，为园林绿化的

生态容量提升和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为重大工程顺利实施

提供有力保障，显著提升行业发展科技贡献率。 

（五） 夯实基础设施，全面深化发展 

有条件的林区，完善护林设施、游憩设施建设，促进林区

科学化、规范化经营以及社会化、区域化共享，加强森林防火

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宣传工作的引导作用

和监督作用，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增强社会

各界依法履行爱绿护绿的职责意识，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以多

种方式参与首都园林绿化建设，做到鼓舞人心、凝聚力量。 

 

附件：北京市 2016-2020年造林绿化指标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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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 2016-2020 年造林绿化指标分解表 
单位：万亩、%、万立方米 

项目 
 
 
区名 

造林更新 城乡绿化 

森林 
抚育 

森林 
覆盖率 

森林 
蓄积量 

新造林 
人工 
更新 

城市 
绿化 

乡镇 
绿化 

村屯 
绿化 

河湖 
绿化 

绿隔地
区绿化 

规模化
苗圃 

平原重
点区域
绿化 

高效节
水果园
绿化 

荒山造
林绿化 

水库库
滨带绿
化 

低效林
改造 

城市 
园林 
绿化 

农村五
边绿化 

- 

北京市 5 4.5 15 5.26 20 2.91 100 3.834 2.10 - 340 44 1700 

东城区     - - - 0.015 -  - - - 

西城区     - - - 0.027 -  - - - 

朝阳区     - - - 0.225 -  - 22.03 48.47 

海淀区     - - - 0.320 -  1.5 35.78 74.89 

丰台区     - - - 0.047 -  0.64 27.90 28.50 

石景山区     - - - 0.296 -  - 28.40 9.45 

大兴区     - - - 0.369 0.12  - 29.90 141.90 

通州区     - - - 0.899 0.26  - 33.00 145.51 

顺义区     - - - 0.300 0.25  1.5 31.49 205.16 

平谷区     0.6 - 10 0.123 0.16  15.2 67.00 98.44 

怀柔区     1.55 - 18 0.296 0.13  75.8 58.00 173.39 

密云区     3.0 2.91 18.9 0.119 0.41  63.84 65.72 241.93 

延庆区     0.15 - 5 0.300 0.25  65 58.41 223.42 

昌平区     2.3 - 8.1 0.225 0.09  21.6 48.00 118.16 

门头沟区     5.0 - 20 0.101 0.12  50.2 45.04 132.29 

房山区     7.4 - 15 0.176 0.32  44.6 32.41 131.18 

市属林场     - - 5 - -  0.12 - - 




